
南投縣建築物施工中管制要點 
1.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月六日南投縣政

府府建管字第 09401998472 號令訂定

發布全文 25 點 

2.中華民國108年7月15日南投縣政府

府建管字第 1080153876 號令修正發

布第二十三點，並自即日生效 

一、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維護建築物施工場所之公

共安全、公共交通、公共衛生及增進市容觀瞻，特依建築

法第五十八條、第六十一條、第六十三條至第六十九條、

第八十九條及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八章之規定

訂定本要點。 

二、（工地措施）凡從事建築物之新建、增建、改建、修建及拆

除等行為時，施工場所，應有維護安全，防護危險及預防

災害之設備措施。其圖說應依建築法第五十四條、南投縣

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二十七條之規定申請本府主管建築機

關備查，拆除時亦同。 

前項安全防護措施應於各階段工程施工前按圖說施工

完妥，由承造人會同監造人查核符合規定後併同申報勘驗文

件簽章檢同現場照片送達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之次日方得繼

續施工。主管建築機關得隨時勘驗作成紀錄。 

三、（安全圍籬之設備內容） 



（一）材料：建築物施工場所臨接寬度超過四公尺道路者應於

基地四周以鋼鐵或金屬板（一˙二○公厘厚以上），木板

（一˙五○公分厚以上），夾板（○˙九○公分厚以上）

等材料設置高度在二˙四○公尺以上定著於基地上之密

閉式或漏空部份未超過六公分之安全圍籬，臨接道路長

度未達六公尺者得將圍籬改為活動式。臨接寬度四公尺

以下道路者，應採取完善之圍護措施。 

（二）設置範圍：五層以上建築物或應設行人安全走廊地區兩

旁建築物施工時，應採用鋼鐵或金屬圍籬。但施工場所

利用原有磚造圍牆或臨接山坡地、河川、湖泊等天然屏

障或四周空曠未開闢且無鄰房居住地區，無礙於公共安

全經主管建築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三）底座：安全圍籬底部和地表空隙，須設金屬版或混凝土

防溢座，使基地用水不致溢流到基地外。 

（四）施工門：車輛出入設置鐵捲門或軌道活動密閉門，除車

輛出入外應隨時封閉，並不得任意遷移，其寬度不得大

於六公尺。 

（五）警示標誌：於圍籬突出轉角處張貼警示標誌圖樣。 

（六）警示燈：於圍籬突出、轉角、施工大門處設立警示燈，



以利夜間人車注意。 

（七）拒馬：結構體完成，鷹架圍籬拆除後，整理環境時，於

借用道路範圍內，須圍妥一˙二公尺以上高拒馬，並隨

時清掃整理，以維持工地整潔。 

四、（機具材料置放）建築物施工時，其建築材料、施工機具及

廢棄物之堆放應在其安全圍籬內。如地下室全部開挖者，

應考慮分段施工或於擋土支撐上方架設棧橋（供施工機具

運轉）、構臺（供材料置放）以利工程施工，但開挖面積在

五百平方公尺以下或基地情形特殊且無其他替代方法可施

工時，其運轉機具或擋土構材得報經核准限時借用道路。 

五、（鷹架、護網、帆布、斜籬）：二層以上建築物施工或拆除

時，其施工鷹架外緣距離建築線或地界不足二˙五○公尺

或五層以上建築物施工時，應設置防止物料向外飛散或墮

落之措施。 

（一）鷹架設置：六層以上建築物施工時應使用鋼管鷹架或鋼

框鷹架。但其施工場地情況特殊或其未臨接道路部分，

無礙於公共安全經核准者不在此限。 

（二）護網：鷹架外部應置二十號以上鍍鋅鐵絲網或一˙三公

厘徑尼龍塑膠網（網格不得大於十五公厘，搭接長度不



得小於二○公分）。 

（三）帆布護籬：鷹架外部於四樓版以下應另加厚○˙二二公

厘帆布圍籬。 

（四）斜籬：鷹架斜籬應使用框式以○˙九公分厚夾板或一˙

二公厘厚鋼板設置於二樓版處並每五層設置一處，突出

鷹架寬度約二公尺。 

六、（安全走廊範圍）凡建築基地臨接經當地主管機關指定之重

要道路、行人擁擠地區或重要名勝地區，其臨接道路長度

在十公尺以上者，應於安全圍籬外設置有頂蓋之行人安全

走廊，以銜接基地相鄰之騎樓或人行道。 

七、（安全走廊規格）行人安全走廊之設置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安全走廊之淨寬度至少一˙三○公尺，淨高至少二˙四

○公尺，其使用材料為鋼鐵料、木料、金屬料，應堅固

安全美觀，其頂面應設置鋼板（厚度一˙五○公厘以上

）頂側線應設置二十公分寬以上之封板，以防止物料墜

落。 

（二）道路旁設有紅磚人行道（寬度二˙三○公尺以上）者，

其安全走廊之寬度與紅磚人行道寬度相同，其餘地區應

依前款規定設置，但路旁行道樹得扣除占用範圍。 



（三）安全走廊上方，得加設臨時工房或供材料貨櫃置放（需

檢討結構安全），其造型應整齊美觀，層高不得超過四公

尺，安全走廊內不得設置任何阻礙物，並應舖設適當材

料使地面齊平，以利通行。 

（四）安全走廊內應設置照明設備。 

（五）安全走廊除供施工場所之車輛出口處（地坪加○˙九公

分厚鐵板）外，應力求貫通不得中斷，且不得任意遷移

拆除。 

（六）行人安全走廊應於建築物全部完工後拆除。 

八、（道路使用寬度）建築工程使用道路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 

（一）道路寬度在四公尺以下者，不得使用。 

（二）道路寬度超過四公尺未達六公尺者，使用寬度不得超過

一公尺。 

（三）道路寬度六公尺以上未達十二公尺者，使用寬度不得超

過一˙五公尺。 

（四）道路寬度十二公尺以上者，使用寬度不得超過二公尺。 

九、（吊高設備）建築物施工場所使用起重或吊高設備作業時，

應考慮其安全性，並派員身著鉻黃色衣服，手持指揮其疏



導交通，禁止任意占用道路，妨礙通行。 

十、（保持道路清潔）建築工程地區有污損周圍路段者，應即以

混凝土或瀝青混凝土等材料暫時加以舖平並清除廢棄物等

，以維施工環境清潔。工地需設置沖洗設備；車輛之輪胎

應刷洗乾淨厚使得駛離工地，沿途不得滴漏污水遺落污物

。 

十一、（騎樓打通）建築物應設置法定騎樓之施工場所，除騎樓

地面經核准者外，應保持與鄰側樓地及前側人行道順平；

並應於二樓樓板混凝土灌注一個月內打通騎樓及在騎樓內

側加作圍籬，以利公眾通行，但鄰接地騎樓未打通前不在

此限。 

十二、（衛生設備）建築物施工場所，如於基地內設置工寮及臨

時廁所時，應隨時保持清潔，其臨時廁所應有簡易化糞池

設備，以維公共衛生。 

十三、（施工場所出入口）建築物施工場所四周明顯處及車輛出

入口處應設置安全警示燈、警示標誌，以提醒行人車輛注

意，車輛進出之際，應派身著鉻黃色衣服，手持旗號之引

導者，在場整理交通，車輛進出口位置應距離道路交叉口

、轉角、人行斑馬線、消防栓在五公尺以上，火警警報器



三公尺以上，但情況特殊，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核准者不

在此限。 

十四、（垃圾清除）建築物施工場所除利用電梯孔、管道間清運

垃圾外，應設置垃圾清除滑落孔道或加設防護裝置以垃圾

滑槽，以防止垃圾自上落下時四處飛散。 

十五、（安全護欄）建築物施工場所可能發生跌落事故之處所，

如昇降機坑孔道、吊孔各樓層之開口、樓梯等應加揭示危

險標誌並設置一˙一○公尺以上之安全護欄。 

十六、（排水護蓋材料）建築物施工場所應規劃基地排水設施，

基地四周原有排水溝應隨時疏濬保持暢通，其車輛出入口

處用鐵板護蓋蓋於水溝上，其餘得以適當材料護蓋。 

十七、（污泥處理）建築物施工場所，如有反循環基樁、連續壁

、預壘排樁、磨石子等工程產生之污泥者，應設置足夠容

量之污泥沉澱處理槽或機械處理設備使污泥凝結沉澱後，

其上方之廢水使得排入現有排水溝，凝結沉澱之污泥並應

設法運離工地。 

十八、（截流措施）在山坡地開挖整地，除應做好水土保持外，

應設置臨時性之排水、截流、沉砂等設施，以防止沙石沖

刷之公共排水溝、道路等公共設施。 



十九、（噪音、震動作業時限）建築物施工場所易產生噪音或震

動或灰塵散播之工程，其作業時間，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震動及灰塵散播作業場所，限於上午七時至下午六時實

施。 

（二）噪音作業場所：打設擋土樁、挖土機操作時應遵守噪音

管制有關規定，其作業時間限於上午七時至下午八時實

施。 

二十、（公共設施防護）建築物施工場所之周圍道路、既成巷路

、鄰近房屋、排水溝、下水道與人孔、給水管與止水栓、

瓦斯管、消防栓、電力電纜、電話線、軍用通訊電纜、交

通號誌、公車站排、電杆、行道樹、人行地下道、陸橋、

公共護欄、路燈等公共設施均應於詳加調查，隨時與有關

主管單位協調養護、防護、迂迴施工、臨時移設等對策，

以防止導致鄰近地區發生缺水、缺電、瓦斯電器、斷話、

火警等情況。 

二十一、（樣品屋時限）建築工程如需設置樣品屋時，應提出申

請，經核准後始得設置，並應於建築物全部完工時拆除，

始得申領使用執照。 

二十二、（地下室支撐作業）為避免因建築工程挖掘地基或任意



取土導致鄰屋及地下埋設物之傾斜等營建公害，承造人於

地下室開挖時期擋土支撐作業應依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

規定辦理並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靠近鄰房挖土，其擋土工法應校核現場地質狀況及地下

水情形與原設計是否相符，並於施工時派專人隨時檢查

並改善擋土設備，以避免附近道路與鄰房發生崩塌沉陷

。於必要於應先設法改善鄰房基礎使成穩定後，再行開

挖地下室。 

（二）地下室開挖如採用自然坡度施工者，依左列各項辦理： 

1.與鄰房保留足夠安全間距。 

2.除採取其他適當措施外，開挖面之放置時間限三星期內，

且基地表面不可加載荷重。 

3.如地表面部分發生龜裂時，應即以塑膠布覆蓋龜裂部份或

採取其他適當措施，並繼續觀察，倘繼續擴大時，應迅即

回填，另外採取其他擋土工法。 

（三）隨時注意開挖中有無發生異常出水現象及設置排水溝以

防止附近雨水、污水流入開挖區內，並應設置坑池或點

井，以利排水。 

（四）搬運擋土材料或結構鋼材等長尺度之構材時，應注意其



上下及周圍之行人及車輛安全，並派專人身著鉻黃色衣

服，手持指揮旗在場整理交通。 

（五）設在擋土支撐之棧橋，構臺應有足夠的強度與支持力，

並應隨時加以補強。 

二十三、（顏色與標示板）安全圍籬、安全走廊、帆布護籬等設

施之顏色以整齊劃一為原則，並於車輛進出口處設置標示

板（七十五公分Ⅹ一二○公分）標示工程名稱、建造執照

號碼、設計人、監造人、承造人（含專任工程人員）等有

關工程內容摘要外，不得設置與工程無關之任何廣告。屬

公共工程者其標示板應依中央公共工程主管機關訂定之工

程告示牌相關設置規定辦理。 

二十四、（罰責）違反本要點規定者，依建築法第八十九條規定

處理。 

二十五、（獎勵）對建築物施工管理技術之研究改進及施工水準

之提高有貢獻之監造人或承造人，由本府主管建築機關依

建築師法及營造業管理規則之規定報請中央主管建築機關

予以獎勵。 


